
《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的通知

（教审局〔1995〕24 号 ）

各委属高等学校：

现将《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

审计署驻国家教委审计局

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

附件： 国家教委委属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经费的有效使用，根据国

家有关科研项目及其经费管理办法与规定，结合委属高等院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承担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基

础研究重点关键项目计划（攀登计划）、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科研项目的单位，以及

承担其他科研项目需要审计经费决算的单位，上报的经费决算均需审签。其具体审签范围，

由各院校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条 对科研经费审签的内容主要是：

１．财务决算的编制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数字是否真实、完整、准确；

２．经费开支是否符合国家有关科技、经济政策、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

３．有无截留、挪用、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四条 凡列入审签范围的科研经费，均由各院校内审机构实施审签。

第五条 科研经费实施审签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凡接受上述科研经费的单位，都应分别按国家科研主管部门关于科研经费财务管理

办法的规定，建立分项目的经费核算，保证经费来源和支出真实、准确。

２．承担科研项目的单位在项目结束后，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清查帐目和资产，核实拨款

和支出，委托经费核算的会计部门，按照编制决算的要求，认真如实编报经费决算。

３．凡需审签的项目，院校科研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学校内审机构提供有关科

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及时报送需要审签的项目经费决算报表和其他有关财务

会计资料。

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学校内审机构可视为不符合审签条件，不予签署审计意见。



第六条 审签科研经费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１．科研主管部门汇总决算，经财务部门签章后于规定上报决算期限的十日以前，送学

校内审机构审计，并提供审签所必需的财务会计资料。

２．学校内审机构对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如发现资料不够齐全、准确，应及时通知

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充、修改。

３．学校内审机构及时对有关资料进行审计，签署审计意见。如发现经费开支不符合财

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应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加以纠正。

第七条 经过审签后的科研经费财务决算，由科研主管部门按规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有关审签情况和审签意见，由学校内审机构汇总后于每年年末报国家教委审计局；重要问题

应及时上报，同时抄报国家教委科技司。

第八条 本办法由审计署驻国家教委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的通知 （教审局〔1995〕24号 ）

